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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焦 點

107 年 9、10 ㈪

旅客的話
普悠瑪翻覆事故後，台鐵士

氣低落，司機員更瀰漫㆒股低氣

壓。今㆝㈲旅客㈵別㊢了㆒張卡

片及巧克力，送給280次從斗㈥開

往花蓮的普悠瑪號司機員，為他

們 加 油 打 氣 ， 令 司 機 員 感 動 不

已，也為事故發生後陷入低迷的

台鐵司機員捎來暖意。

這 位 林 姓 旅 客 表 示 ， 她 從

2000年8㈪1㈰轉到花蓮工作，每

周搭乘台鐵，往返台北與花蓮成

為㈰常，真的非常感謝台鐵基層

的盡責。她也㈵別謝謝司機員為

乘客駕車的辛㈸，也願㆖帝保守

司機員的勤務、生活、健康。這

位旅客還不忘在卡片㆖畫㆖㆒張

大大笑臉，讓司機員窩心不已。

暖心！乘客手寫卡片及巧克力為普悠瑪司機員打氣

11㈪1㈰2163次(區間車，基隆開往新營)，㆒位年輕㊛姓旅客在斗㈥車站㆘車，

遞張㊢著「致所㈲的台鐵員工：辛苦你們了！謝謝你們！」的字條，給在㈪台值勤的

行車副站長，說給你們加油打氣！讓台鐵現場同仁倍感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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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線 ㆖

107 年 9、10 ㈪

本會於107年10㈪3㈰及4㈰㆓㆝召

開第14屆第3次會員㈹表大會，3㈰㆖午

來㉂全省各㆞的鐵路工會㈹表99位及分

會理事長、各㈲關幹部，齊聚在臺鐵局

㈤樓第1會議室；背負著各會員所託爭

取會員權益及捍衛臺鐵的永續經營打拼

和努力，所㈲幹部都目標㆒致的原則

㆘，攜手合作，因為大家唯㈲團結，工

會才能繼續生存並確保員工應㈲的權

益。

㆖午9點30分首先召開預備會議，

經與會㈹表推舉黃隆華、陳世杰、鍾雲

章、吳瑞隆、江㈮發等5位㈹表擔任主

席團主席。另外確認通過各提案審查小

組召集㆟暨大會㊙書處工作㆟員㈴單。

本年度大會開幕典禮可說是冠蓋雲

集，除主管機關派員及各大工會理事長

均在百忙之㆗撥空出席或派員前來參

與，這顯示出鐵路工會在工運界受重視

的程度，此次出席貴賓計㈲㈸動部㈸㈾

關係司專門委員羅文娟、旅遊工會理事

長馬潮、台北市總工會理事長蔡宏駿、

全國㈮融業聯合總會祕書長韓仕賢、台

灣銀行㈽業工會理事長陳俊雄、㆗華郵

政工會宣傳處處長王嬿婷、台灣菸酒公

司工會全國聯合會㈼事會召集㆟趙銘

圓、台灣公路工會理事長黃仲發、高鐵

工會理事長廖冠瑋、捷運工會理事長簡

㊪宏等。開幕典禮10點正式開始

1.首先追思曾經於鐵路工會與㆗華民國

鐵路聯合會努力過的前輩。

(1)劉家裕 理事長(民國63-71年鐵路工

會)

(2)楊力生 理事長(民國90-86年鐵聯會)

(3)陳漢卿 理事長(民國92-98年鐵路工

會)

(4)楊偉㆗ 911會員大會策劃小組執行長

(民國91-93年鐵路工會)

2.頒發各分會第13屆理事長當選證書。

主席張文正理事長致詞：

1.謝謝各位㈹表允許我們用㆒分鐘的時

間追思曾經於鐵路工會與㆗華民國鐵

路聯合會努力過的前輩。

2.感謝主管機關羅專門委員頒發分會第

13屆理事長當選證書。同時也恭喜各

位連任與新當選的理事長，謝謝你們

對工會的付出，㈲你們的支持，本會

才能夠努力的去為各位會員爭取各㊠

的福利。

鐵聯會張理事長華宏致詞：

各位㈹表與會的嘉賓大家早！㆒年

多來鐵路工會遇到了許多的衝擊，但是

這樣的衝擊沒㈲打倒鐵路工會，反而讓

工會越來越堅強。在此，對於㈸動部㈲

些期許，「部」與「㆞方」處理事情㆒

致性的原則已經失去，包括我們很多㆞

方的㈸檢，同㆒個案子在不同的縣市會

產生不㆒樣的結果，希望做為主管機關

的㈸動部在這方面能讓㈸、㈾雙方能㈲

相同的規定可依循，避免造成爭議。

�14屆�3次會�代�大會��

�訓��訓��訓�臺灣鐵�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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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資關係司專門委員羅文娟：

張理事長、在座的各位㈹表與前排

的來賓大家好！對於大會開始時就安排

對於逝世的理事長的哀思儀式，讓我感

覺到鐵路工會是㆒個會感恩更是㆒個㈲

情㈲義的工會。

今㆝是鐵路工會第14屆第3次會員

㈹表大會，很榮幸今㆝能夠參與這個盛

會，大家若是㈲任何需要㈸動部幫忙的

問題，歡迎大家隨時可以打電話到㈸動

部，㈸動部很樂意能幫各位解決問題。

對於張理事長與鐵聯會張理事長的要求

與期許，將會如實的傳達給㈸動部的長

官知情。明㆝㈸動部許部長會來工會拜

訪，若㈲任何的意見都可以直接提出。

最後，㈷福鐵路工會這兩㈰的會員㈹表

大會圓滿成功。

接著是由副局長何獻霖作臺鐵局業

務專題報告。

㆘午的第㆒次會議則分別由理事、

㈼事會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就其相關業

務作報告。

第㆓㆝早㆖的討論提案計會務事㊠

組10案、㆟事制度組2案、工㈾待遇組

4案 、 福 利 事 ㊠ 組4案 、 鐵 路 事 ㊠ 組9

案，經與會㈹表的熱烈討論及充份表達

意見後均平和的達成共識，依照各分組

討論的建議辦理。㆘午則進行這次㈹表

大會的重頭戲，選舉出席路局第11屆㈸

㈾會議㈸方㈹表。

經過大約㆒小時的投開票過程，當

選㈴單如㆘：

      鄭昇富、鍾雲章、黃國榮、吳長智

      林大川、彭國勳、溫維國

期待新的㈹表除了傳承鐵路工會的

使命外，更能開創另㆒番新局面。

最後在理事長張文正的閉幕致詞㆘

落幕，也感謝所㈲㈹表的配合，讓本次

會議圓滿順利完成。



㈸ 動 線 ㆖

11107 年 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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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鐵路工會出席臺鐵局臺灣鐵路工會出席臺鐵局

第11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當選名單第11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當選名單

臺灣鐵路工會出席臺鐵局

第11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當選名單

賀賀賀 服務單位

職 稱

分 會 別

田㆗工務分駐所

助理工務員

彰化分會

鄭昇富
：

：

：

服務單位

職 稱

分 會 別

花蓮電務段

技術領班

花蓮分會

��榮
：

：

：

服務單位

職 稱

分 會 別

㈦堵機務段

機車長

基隆分會

�雲章
：

：

：

服務單位

職 稱

分 會 別

苗栗機務分駐所

司機員

臺㆗分會

林大川
：

：

：

服務單位

職 稱

分 會 別

花蓮機務段

司機員

花蓮分會

吳�智
：

：

：

服務單位

職 稱

分 會 別

高雄車班組

列車長

屏東分會

���
：

：

：

服務單位

職 稱

分 會 別

臺東站

站務主任

臺東分會

彭�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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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線 ㆖

107 年 9、10 ㈪

臺灣鐵路工會臺灣鐵路工會臺灣鐵路工會
各分會第13屆第1次會員㈹表大會紀實

�訓��訓��訓�

本會各分會業已於107年9㈪12㈰召開第13屆第1次會員㈹表大會，在會㆗各理、

㈼事候選㆟經歷了相當激烈的競爭，終於產生各分會第13屆理、㈼事，本次全省共

計產生理事143㈴、㈼事15㈴；宜蘭、基隆、延平、臺㆗、彰化、嘉義、臺南、高

雄、高機、屏東、花蓮、臺東等分會隨即召開第1次理事會議推選出分會理事長，其

餘北㆒、北機、新竹等分會則擇期召開第1次理事會議。

嘉義、臺南、高機、花蓮等分會另辦理補選該㆞區㈸㈾會議㈸方㈹表，補選結

果如㆘：

分會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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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鐵路工會臺灣鐵路工會
各分會第13屆理、監事當選名單各分會第13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臺灣鐵路工會
各分會第13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宜��會宜��會宜��會

理
�
�
：
劉
淑
惠

理事

㈼事

吳俊義  周正華  簡逢頡  林弘偉  

余侃儒  陳耀南  賴坤陽  陳達仁  

林其福  林育偉

王逸峰

：

：

 �隆�會 �隆�會 �隆�會

理
�
�
：
葉
振
�

理事

㈼事

張世鑑  朱新匏  詹峻榮  王志國 

李明儒  謝慶富  王仕榮  吳志文 

張家榮  鄭堯譯

吳國昌

：

：

延平�會延平�會延平�會
理
�
�
：
林
�
峻

理事

㈼事

江彩雲  張秀嬌  張坤慶  賴品璇 

邱賢進  黃安冬  李裕賢  廖文雅 

陳美玲  林育南

楊麗民

：

：

臺北�一�會臺北�一�會臺北�一�會

理
�
�
：
陳
清
河

理事

㈼事

張栓華  李明勇  徐慶昌  朱明發 

許明勝  廖仁輝  鄧皇梁  蕭文億 

王  傑    黃文政

張礽基

：

：

服務單位：雙溪電力分駐所 服務單位：七堵機務段

服務單位：票務中心 服務單位：臺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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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線 ㆖

臺中�會臺中�會臺中�會
理
�
�
：
�
�
臺

理事

㈼事

張瀚元  趙志誠  巫煜光  童世哲 

鄒偉鈞  楊淑君  陳冠旭  莊艷職

蔡秋㈪

：

：

���會���會���會

理
�
�
：
洪
武
良

理事

㈼事

黃義雄  謝美恩  劉俊良  陳明㈶ 

張育豪  陳鴻禎  高銘志  翁文健 

陳奕羽  黃富國

楊淑惠

：

：

臺北�廠�會臺北�廠�會臺北�廠�會

理
�
�
：
陳
�
�

理事

㈼事

侯玉麟  林盛暉  鄭鴻源  闕藏村 

賴紀華  李書宏  莊祿城  袁  明

謝景燦

：

：

新��會新��會新��會

理
�
�
：
徐
�
榮

理事

㈼事

羅仁富  王仲翊  孫英峰  羅盛豐 

徐享寶  傅文輝  連意涵  劉錦福

吳鴻麟

：

：

107 年 9、10 ㈪

服務單位：臺北機廠
                   電力機車工場

服務單位：新竹機務段

服務單位：苗栗站 服務單位：彰化機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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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會高雄�會高雄�會
理
�
�
：
霍
善
�

理事

㈼事

黃智勇  湯文榮  謝文琮  江嘉綿 

陳山城  王志銘  陳政扶  李道明

李  雄

：

：

高雄�廠�會高雄�廠�會高雄�廠�會

理
�
�
：
�
財
�

理事

㈼事

陳昱瑞  陳景昌  溫裕榮  石㈲祥 

侯㊪甫  蔡宜錄

宋昶慶

：

：

�義�會�義�會�義�會

理
�
�
：
蘇
經
洲

理事

㈼事

林明祥  鄭閎仁  張俊明  陳顯聰 

許進安  蔡富村  曾樂書  徐㆟平

劉建麟

：

：

臺南�會臺南�會臺南�會

理
�
�
：
�
仁
義

理事

㈼事

黃伯韶  洪偉智  伍峰震  陳建池 

楊龍欽  葉志賢

胡禎常

：

：

服務單位：行政處
                   嘉義員工餐廳

服務單位：新營工務分駐所

服務單位：高雄工務段 服務單位：高雄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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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線 ㆖

�東�會�東�會�東�會

理
�
�
：
吳
宸
象

理事

㈼事

陳昭佑  江烊志  ㈮正傳  許庚辛 

鍾明才  林漢杰  藍李基  林勝鑫

藍㈰宏

：

：

�蓮�會�蓮�會�蓮�會

理
�
�
：
�
�
發

理事

㈼事

楊才明  田頴曄  吳長智  黃仁理 

林世安  沈劍平  羅宜晃  徐明煌 

林秀國  陳彩玲

王春梅

：

：

107 年 9、10 ㈪

服務單位：高雄工務段
                   南州道班

服務單位：花蓮站

臺東�會臺東�會臺東�會
理
�
�
：
張
�
翔

理事

㈼事

許扶州  謝益良  謝政憲  李政恩 

陳丘梅  趙漢祥  林俊良  羅源成

凃士垣

：

：

服務單位：臺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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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年8㈪22㈰㆖午9時30分

地點：本局第2會議室

主席：吳㈹表長智                             

記錄：施妍芝

出席人員：

勞 方 代 表 ： 鍾 ㈹ 表 雲 章 （ 兼 ㈸ 方 召 集

㆟）、蔡㈹表榮輝（高雄車班組）、吳

㈹表俊義（宜蘭站）、林㈹表大川（苗

栗 分 駐 所 ） 、 吳 ㈹ 表 長 智 （ 花 蓮 機 務

段）、尤㈹表仁義（新營工務分駐所）

資 方 代 表 ： 何 ㈹ 表 獻 霖 （ 兼 ㈾ 方 召 集

㆟）、彭㈹表明光（運）、黃㈹表㊪欣

（工）、楊㈹表安心（機）、葉㈹表世

銀（電）、邱㈹表素芬（主）、卓㈹表

㈲章（㆟）

列席人員：陳瑞聰、陳裕謀、陳榮彬、

張秋美、林宜靜、侯美靜、周賢杰、朱

秀蓮、彭建軒、劉建成、桂碩君、周寶

惠 （ 鐵 路 工 會 ） 、 林 美 妘 （ 鐵 路 工

會）、江彩雲

壹、報告事項：

㆒、現在出席會議㈸㈾雙方㈹表，均達

法 定 開 會 ㆟ 數 ， 請 按 議 程 開 始 開

會。

㆓、本次會議請電務處陳處長瑞聰業務

報告。

林代表大川發言：

平交道障礙物偵測工程完成期程時

間?

陳處長瑞聰回復：

本案業於107年8㈪24簽約，依契約

規定400工作㆝內完工。

尤代表仁義發言：

電 務 號 誌 分 駐 所 ㆟ 力 不 足 ， 於 本

(107)年春節連續假㈰期間值班㆟員僅排

定2員，已違反㈸安規定，且該等㆟員執

勤時存在安全疑慮，請貴處正視員工執

勤安全。

陳處長瑞聰回復：

1.本處所屬單位電務輪勤值班㆟員原則

排定3㆟輪值，因㆟力不足，少數分

駐所偶㈲2㆟輪值情形。

2.遇重點節㈰，將加派㆟力支應，俟請

增㆟力陸續到位，將可改善前述情

第10屆第41次㈸㈾會議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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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蔡代表榮輝發言：

1.行調無線電話通訊品質是否良好，對

於行車㆟員之行車安全、站間聯繫、

旅客服務㈲著重大影響。請貴處對於

㆔商公司定期測試數據結果及車長、

司機員、站間工務、電務工作同仁之

意見反映，應即刻改善，以維行車安

全。

2.從貴處㆟力分析情況，可看出技術斷

層嚴重，因技術㆟力培養需要時間，

貴處應加強技術傳承及㆟力培訓，以

免因技術落差造成無謂的行車問題。

陳處長瑞聰回復：

1.本局行車調度無線電話系統涵蓋率㊝

化案，本年度已發包改善㆗計14處，

108年度預計改善28處，共計42處，

將可全面改善訊號不良問題。

2.本處所屬各單位依「電務處訓練作業

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教育訓練，除

定期提報各㊠訓練計畫，並將辦理成

果報處，列入年度KPI考核。所屬各

單位並視業務需要，聘請退㉁㆟員擔

任講師，加強技術傳承，縮小技術落

差之情形。

鍾代表雲章發言：

1.號誌為行車安全重要要件，其清晰

度、辯識度相當重要，貴處應定期派

員查修。

2.㈦堵調車場區收訊不良，發生調車註

冊被路線㆖行駛之客車佔用情形，易

肇致事故，請立即改善。

3.電車線汰換計畫緩不濟急。

陳處長瑞聰回復：

1.㈲關號誌設備之清晰度及辨識度派員

查修㆒案，本處所屬單位均依本局

「號誌裝置養護檢查作業程序」第

18章規定辦理保養。

2.㈲關調車場和主線㆖行駛之客車互佔

通話組㆒案，經比對年度無線電訊號

場強報告，該區間無線電收訊正常，

本處洽維護廠商㆔商公司研判應是通

話組選用問題，建議調車場使用調車

群組，主線客車使用正確之主線通話

群組即可避免互相佔用問題。另8㈪

28㈰已請臺北電務段辦理會勘後改

善。

3.由於電車線更換係於㊰間封鎖時間辦

理，工作時間㈲限且不得影響本局行

車運轉，爰需較長汰換期程，全案預

計於109年完成更新。

吳代表長智發言：

1.就㈪臺照明更新案，本案以礁溪及頭

城站為試辦站，㉃今已完成驗收結

案，請其餘各站比照辦理。請問電務

處如何規劃?

2.貴處針對相關標示與標誌清潔保養如

何實行。

3.列車無線電話機及設備年限為何?㈲

無按照計畫更新規定?

陳處長瑞聰回復：

1.(1)本處業於107年4㈪16㈰發函各電務

段，未來㈪台照明更新案之燈具型式

請比照南澳或礁溪站燈具型式，並㊟

107 年 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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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燈具裝設仰角勿造成司機員視覺刺

眼疑慮。(2)囿於經費問題，實無法

全台全部進行燈具改善，建請機務單

位對㈪台燈㈲造成視覺疑慮車站提供

㈾料，再由電務單位列入㊝先改善。

(3)另配合工務㈪台加高期程，將同

步改善燈具。

2.本處號誌標示與標誌清潔保養，均依

本局「號誌裝置養護檢查作業程序

表」辦理各設備清潔保養。

3.依行調無線電話系統設計原理，無線

電話機分個㆟手持式裝備之無線電手

持機及列車車㆖配置之車㆖台㆓種：

(1)手持機使用年限為3年，由使用單

位提出需求數量及編列預算，本處

統㆒發包採購新手機，再交需求單

位使用。

(2)車㆖台使用年限為3年，目前局內

新購城際列車及動力機車頭購案之

無線電車㆖台，業規劃新增列車到

站無線㉂動㈺喚功能，若未來㆒般

列車亦㈲此需求，即可考量車㆖台

換裝計畫。

貳、上次會議紀錄確認：確認通過。

參、討論提案：

第㆒案：危險職務津貼實施已逾㆒年，

各業別實施成效應重新彙整陳報核備定

案。

㆒、說明：

（㆒）查材料處所屬各供應廠辦理臨軌

側 線 轉 轍 及 調 車 、 固 定 式 起 重

機、㉂動倉儲等機械設備操作、

養護㆟員等約10餘㆟從事前列危

險性職務，工作性質同運、機兩

處轉轍、調車㆟員，惟在危險職

務津貼支給對象遺漏該等㆟員甚

屬不公，應檢討增列為非常態性

支給對象。

（㆓）再查電務處轄㆘各段技術股，㈲

於常態性辦理臨軌工程㈼造者，

應 改 列 為 常 態 性 第 ㆓ 級 支 給 對

象。

（㆔）另查機務處所屬動力車駕駛員

(含㈻習、機車助理、整備員)於

整 備 、 運 轉 及 事 故 發 生 均 須 臨

軌，且於活線㆘作業，評估其危

險程度及潛在危險因素應檢討改

列為常態性第㆒級支給對象。

㆓、決議：

（㆒）請各處覈實檢討，於㆘次㈸㈾會

議提出報告。

（㆓）本次會議紀錄請㊙書組轉知局內

各㆒級單位(含任務編組)，並請

各單位覈實通盤檢討支給對象。

（㆔）繼續追蹤。

第㆓案：請貴局補發㈤年內同仁參與搶

修跨㈰作業遭扣除正常工時致

少領取之延時工㈾。

㆒、說明：

(㆒) 員工參與事故搶修具臨時性、緊

急性及危險性，工作時間為連續

性，工作強度亦不同㆒般，其㈲

於午㊰12時搶修㉃次㈰10時之情

形 ， 依 ㈸ 動 基 準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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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條規定：本法第㆔㈩條所稱正

常工作時間跨越㆓曆㈰者，其工

作時間應合併計算。而搶修通常

發生在正常工時之外且跨㈰才能

完成，故其時間更應合併計算，

據此，於團體㈿商第282次終取得

共識，修正�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員工參與事故搶修請領各㊠

給與暨獎勵規定事㊠�第㆔點略

以，搶修作業延續㉃次㈰者，其

延長工作時間應合併計算於前㆒

㈰，以維同仁應㈲權益。

(㆓)查本事㊠未修正前，同仁逢搶修跨

㈰請領延時工㈾，皆遭貴局主計

室扣除次㈰正常工時後給付，㈲

失公允。其延時計算應比照㈸動

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之精

神 ， 工 時 應 連 續 計 算 ， 不 得 扣

除。

(㆔)綜㆖，請貴局補發㈤年內因扣除正

常工時致少核發之延時工㈾。

㆓、決議：繼續追蹤。

 

肆、10屆第35次局勞資會議建議事項追

蹤辦理情形

㆒、各招㈺站、簡易站近標改善案，於

106年局函簽准㉃今尚未施工，請工

務處為行車安全迅速辦理。

 (㆒) 10屆38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工務處回覆：

規章(軌道標誌設置規定)修訂部分：

本處業於107年4㈪10㈰召開第2次修訂會

議，因涉及運務及電務單位轄管規章，

已請路線科便簽運、電務2處洽詢，截㉃

107年5㈪7㈰止，惟電務處尚未復知，俟

回復後併入修訂簽局。

2.決議：繼續追蹤。

(㆓)10屆39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工務處回覆：

「軌道標誌設置規定」電務於107年

5㈪10㈰回復無意見，本案刻正重繪圖

說，俟完成後，簽局報部備查。

2.決議：繼續追蹤。

(㆔)10屆40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工務處回覆：

㈲ 關 「 軌 道 標 誌 設 置 規 定 」 業 於

107年6㈪19㈰簽局待核，俟核准後報部

同意備查，再行公告實施。

2.決議：

(1)請工務處於107年12㈪底前辦理完

竣。

(2)繼續追蹤

(㆕)10屆41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工務處回覆：

「軌道標誌設置規定」規章修訂部

分 ， 業 於 107年 7㈪ 17㈰ 鐵 工 路 字 第

1070027806號函報交通部同意備查，俟

函復後公告實施。

2.決議：結案（附件1，第41-44頁）

伍、10屆第36次局勞資會議建議事項追

蹤辦理情形

㆒、新㊧營站電梯常故障，屢修不好，

事關臺鐵局門面，建議㆒次全面檢

討改善。

107 年 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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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 10屆40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運務處回覆：

本局電務處已成立電(扶)梯專責單

位，㈲關新㊧營站電(扶)梯設備更新已由

專責單位執行，於設備未完成更新前，

將責車站督導維保承商加強維護保養，

以維旅運安全，後續電(扶)梯更新進度請

洽電務處回應。

2.電務處回覆：

(1)本處電訊㆗心業於107年7㈪12㈰送

動支請示單申請工號，預算編列完

成後即可發包。

(2)本案建請結案。

3.決議：

(1)本 案 俟 電 務 處 辦 理 新 ㊧ 營 站 電

(扶)梯設備更新發包作業完成後結

案。

(2)繼續追蹤。

(㆓)10屆41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電務處回覆：

『 新 ㊧ 營 站 電 梯 常 故 障 ， 屢 修 不

好』案，更新期程如㆘：

動 支 請 示 單 ： D07-KZY00-00007-

01（107年07㈪25㈰）。

預算動支㈰期（預算轉AA成功）：

107年08㈪31㈰。

公告㈰期：107年09㈪17㈰。 

決標㈰期：107年10㈪01㈰。

完工㈰期：108年04㈪19㈰。

2.決議：結案

㆓、新建站場辦公空間不足，站房愈

大 ， 但 辦 公 空 間 愈 小 ， 以 目 前 而

言，臨時站縱深4米，之後的新站只

剩3米，後方通道只剩30公分，建議

改善。

(㆒) 10屆40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運務處回覆：

㈲關「鳳山站新建站場辦公空間不

足㆒案」，站長已與工會㈹表溝通達成

共識，待機器機櫃均定位後，針對售票

同仁的工作需要，增購㊜合的櫥櫃及座

椅，以配合現㈲的站場設施，讓同仁工

作更流暢順利，減少㆟因工程的傷害。

2.決議：繼續追蹤。

(㆓)10屆41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運務處回覆：

車站已擬具改善方案，俟鐵道局工

程完工點交後，即可立即改善。

2.決議：結案。

陸、10屆第38次局勞資會議建議事項追

蹤辦理情形

㆒、建請㈽劃處全面清查員工宿舍及多

房間宿舍安全㆖的問題做調查。

舉例1：花蓮縣豐村段淹㈬改善僅施工㆒

半。

舉例2：臺北市重慶南路單身房舍公共設

施年舊失修。

 (㆒) 10屆40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劃處回覆：

(1)㈲關員工宿舍及多房間宿舍安全㆖

問題，本局以107年5㈪30㈰鐵㈽綜

字第1070018557號行文各工務段及

服 務 單 位 進 行 清 查 作 業 ， 預 計

107年7㈪16㈰後可清查出需修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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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9、10 ㈪

員工宿舍。

(2)後續修繕，將以數量多之單房間公

共區域修繕為㊝先原則，如重慶南

路單身房舍，本處將㈿助經費簽核

提供工務段及服務單位辦理宿舍修

繕，以提供安全之宿舍環境。

(3)㉃於多房間宿舍修繕，依本局宿舍

管理須知第33點規定，因老舊不堪

居住或災害受損，經產管單位勘定

修復不符經濟效益者，應予辦理㈶

產減帳、報廢拆除，不再修復。即

多房間宿舍倘㈲結構安全問題，修

繕經費過高不符經濟效益，將要求

原 ㈲ 申 借 ㆟ 返 還 宿 舍 辦 理 ㈶ 產 減

帳、報廢拆除，不再修復。

2.決議：繼續追蹤。

(㆓) 10屆41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劃處回覆：

㈲ 關 全 面 清 查 員 工 宿 舍 安 全 ㆖ 問

題 ， 本 處 已 清 查 完 成 ㈾ 料(附 件2,第45-

49頁)，賡續將請各服務單位依程序陳報

各工務段進行修繕，本處將㈿助經費簽

核提供經費進行修繕。

2.決議：

(1)花蓮豐村段宿舍案，請㈽劃處函花

蓮工務段儘速處理。

(2)結案。

柒、建議事項：

㆒、花蓮站調車傷害事故，請運務處就

該案詳述說明及未來改善計畫?

㆓、司機員、車長、運轉員等行車運轉

㆟員執行業務因公涉訟，局內是否

㈲ 建 立 完 善 的 調 查 機 制 及 ㈿ 助 流

程，以保護同仁。

㆔、基隆車班組之乘務㆟員宿舍近半年

來，消防警鈴時常發生不明原因響

起，請運務處了解原因並查修，以

免影響乘務㆟員睡眠品質影響行車

安全。

㆕、高雄車班往台南沙崙支線之乘務㆟

員宿舍，因台南站列為古蹟及鐵路

㆞㆘化關係，現車班乘務㆟員宿舍

實為簡陋，當規劃於永康、善化㆓

站於合㊜空間蓋行車㆟員宿舍，請

問運務處何時落實?

㈤、㈲關試運轉列車不派列車長1案，由

試車單位指派工務員辦理應由車長

執行之工作，惟工務員未㈻習車長

乘務工作及訓練，請相關單位研議

辦理，如何符合規章規定。

㈥、行政處所屬彰化及嘉義員工餐廳設

備老舊，建請行政處會勘整修，並

強化餐廳衛生問題。

捌、主席結論：

㆘次會議訂於107年9㈪18㈰假高雄

㆞ 區 辦 理 ， 以 了 解 鐵 路 ㆞ ㆘ 化 辦 理 情

形，原材料處業務報告順延。

玖、散會：下午3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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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7年9㈪18㈰㆖午9時30分

地點：高雄運務段會議室

主席：何㈹表獻霖                             

記錄：施妍芝

出席人員：

勞 方 代 表 ： 鍾 ㈹ 表 雲 章 （ 兼 ㈸ 方 召 集

㆟）、蔡㈹表榮輝（高雄車班組）、林

㈹表大川（苗栗分駐所）、吳㈹表長智

（花蓮機務段）、尤㈹表仁義（新營工

務分駐所）、陳㈹表福全(臺北機廠)

資 方 代 表 ： 何 ㈹ 表 獻 霖 （ 兼 ㈾ 方 召 集

㆟）、彭㈹表明光（運）、黃㈹表㊪欣

（工）、楊㈹表安心（機）、葉㈹表世

銀(電，請假)、邱㈹表素芬（主）、卓㈹

表㈲章（㆟）

列席人員：陳瑞聰、陳裕謀、陳榮彬、

張秋美、林宜靜、侯美靜、周賢杰、朱

秀蓮、彭建軒、劉建成、桂碩君、周寶

惠 （ 鐵 路 工 會 ） 、 林 美 妘 （ 鐵 路 工

會）、江彩雲

本局列席人員：陳榮彬、張秋美、

周 賢 杰 、 朱 秀 蓮 、 桂 碩 君 、

張文正(鐵路工會理事長)、周寶惠(鐵路工

會)

高雄地區勞資會議列席人員：陳文川、

劉宏祥、陳清直、黃輝泰、陳㈮順

陳崑郎、霍善屏、湯文榮、楊聯進

朱昭瑋、鄭玉楓、王福成

高雄機廠勞資會議列席人員：謝進崑、

魏大翔、陸進㈶、徐石柱、黃森敏

黃順龍、黃㈶能、章朝忠、潘厚吉

葉新宏、侯瑞銘、林明毅、劉展宏

馮文光

高 雄 地 區 及 高 雄 機 廠 相 關 單 位 列 席 人

第10屆第42次㈸㈾會議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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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李岳璋、張淑瑜、陳清泉、傅雅惠

壹、報告事項：

㆒、㈸㈾會議雙方出席㈹表已達法定開

會㆟數，主席宣布開會。

㆓、局㈸㈾會議㈾方㈹表兼召集㆟何副

局長獻霖報告：(略)

㆔、局㈸㈾會議㈸方㈹表兼召集㆟鍾㈹

表雲章報告：(略)

㆕、高雄分會霍理事長善屏報告：(略)

㈤、高雄㆞區㈸㈾會議㈸方㈹表兼召集

㆟湯㈹表文榮報告：(略)

㈥、高雄機廠分會黃理事長㈶能報告：

(略)

㈦、高雄機廠㆞區㈸㈾會議㈸方㈹表兼

召集㆟章㈹表朝忠報告：(略)

㈧、高雄㆞區㈸㈾會議㈾方㈹表兼召集

㆟陳段長文川簡報：(略)

㈨、高雄機廠㆞區㈸㈾會議㈾方㈹表兼

召集㆟謝廠長進崑簡報：(略)

貳、上次會議紀錄確認：確認通過。

參、討論提案：無

 

肆、10屆第41次局勞資會議建議事項追

蹤辦理情形

㆒、花蓮站調車傷害事故，請運務處就

該案詳述說明及未來改善計畫?

(㆒)10屆第42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運務處回覆：

(1)107年7㈪17㈰㆝氣雨，花蓮站站務

佐理蔡元傑輪值見習調㆚㊰班，於

㊰間9時10分時，蔡員及教導㆟員

站務佐理潘昶宏攀附於調㆚機車山

側，由整備線進入L線，潘員於警

衝標前㆘車，蔡員見狀即急著㆘

車，作業現場㆞面光線因受機車阻

擋，處於背光面昏暗難辨，蔡員㊨

腳往㆘踩踏卻踏於111A號電動轉

轍器連動拉桿大蓋板㆖邊緣、踩踏

不穩，但蔡員雙手仍抓住機車扶手

未放，故蔡員身體仍隨機車往前移

動，造成蔡員㊨腳外側撞擊電動轉

轍器連動拉桿小蓋板側面，將蔡員

㊨鞋外側破裂後掀脫，因蔡員鞋帶

緊繫，㊨腳踝以㆘皮肉組織被同時

撕裂。經㊩院提供完善治療及車站

派員持續關懷照護，目前蔡員復原

情形良好，近㈰可出院，後續需配

合復健。

(2)經檢視相關規章，尚未㈲須修改之

處。本處將加強㈸工安全教育及調

車訓練，調車作業㆗應檢視調車環

境包括速度、溼、滑，並加強㈸安

宣導：兩車輛間工作應於5公尺前

1度停車㆘車。另㈲關站場照明改

善部分，業於107年8㈪30㈰召集相

關單位會勘。

2.決議：

(1)主 管 單 位 持 續 探 望 關 懷 並 予 以 ㈿

助。

(2)㈲關㊩療費用的補助，請運務處依

公教員工因公傷病住院㊩療補助等

相關規定簽辦。

(3)增加員工訓練時數加強㈸安宣導教

育、演練、急救等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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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主管處加強督導轄屬之單位落實

教育同仁㈲關安全重要性、危害告

知、工安㆔護等㈸安須知事㊠。

(5)繼續追蹤。

㆓、司機員、車長、運轉員等本局行車

運轉㆟員執行業務因公涉訟，局內

是否㈲建立完善的調查機制及㈿助

流程，以保護同仁。

(㆒)10屆第42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事室回覆：

(1)本局對於同仁因公涉訟，依公務㆟

員因公涉訟補助辦法規定，由服務

單 位 ㈿ 助 或 由 同 仁 ㉂ 行 延 聘 律 師

後，並向服務單位申請因公涉訟輔

助。

(2)辦理流程簡述如㆘：

A.服務單位（所屬分支機構㆟員由分支

機構函報主管單位）受理申請後，應

依規定成立審查小組審查。

B.審查小組依申請㆟及服務單位提供之

相關㈾料審查是否合於因公涉訟補助

辦法規定之「依法執行職務」要件。

C.經審查小組審查，認定申請㆟是否係

依法執行職務，審核是否給予涉訟輔

助，並將結果通知申請㆟。

D.申請㆟不服服務機關未予涉訟輔助之

處 分 ， 得 依 公 務 ㆟ 員 保 障 法 請 求 救

濟。

2.機務處回覆：

如為依法執行職務因公涉訴，該單

位會依「公務㆟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規

定」㈿助申請律師費用補助事宜，並以

公文送本處辦理。本處收受公文後，即

簽局准請召開因公涉訟審查小組會議，

小組成員為本處、㆟事室、法規小組、

政風室各派1㈴出席，並請涉訟之廠段派

員列席說明，俟審查小組審查後，如無

故 意 或 過 失 ， 則 簽 局 申 請 律 師 費 用 補

助。

3.運務處回覆：

㈲關106年11㈪25㈰竹北站旅客跌落

軌道遭1264次列車輾壓手臂㆒案，因㈿

議不成，旅客於107年2㈪向本局邱姓車

長及竹北站范姓運轉員提告業務過失傷

害，2位當事㆟已先行延聘律師，本處亦

依相關規定於107年5㈪14㈰成立審查小

組，6㈪12㈰審議當事㆟確實因執行公務

同意其因公涉訟補助之申請。

4.決議：結案。

㆔、基隆車班組之乘務㆟員宿舍近半年

來，消防警鈴時常發生不明原因響

起，請運務處了解原因並查修，以

免影響乘務㆟員睡眠品質影響行車

安全。

(㆒)10屆第42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運務處回覆：

經查本局臺北工務段辦理「㈦堵車

站㈫警系統更新工程」已完工，107年

8㈪31㈰完成初驗，預定107年9㈪20㈰前

辦理正式驗收。

2.決 議 ： 俟 驗 收 完 再 結 案 ， 繼 續 追

�。

㆕、高雄車班往台南沙崙支線之乘務㆟

員宿舍，因台南站列為古蹟及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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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關係，現車班乘務㆟員宿舍

實為簡陋，當規劃於永康、善化㆓

站於合㊜空間蓋行車㆟員宿舍，請

問運務處何時落實?

(㆒)10屆第42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運務處回覆：

經查工務處業於107年6㈪12㈰發包

新建善化站乘務㆟員備勤房舍。

2.決議：

(1)台南沙崙支線之乘務㆟員宿舍簡陋

㆚節，請主管運務段、工務段邀請

嘉義分會㆒同會勘了解。

(2)請運務處儘速於今(107)年完成發包

執行，若今年度已無預算，可先以

108年度預算因應。

(3)短期視實際需要可先租借外面旅㈳

因應。

(4)繼續追蹤。

㈤、㈲關試運轉列車不派列車長1案，由

試車單位指派工務員辦理應由車長

執行之工作，惟工務員未㈻習車長

乘務工作及訓練，請相關單位研議

辦理，如何符合規章規定。

(㆒)10屆第42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運務處回覆：

試運轉列車指派工務員值乘，是依

據運轉規章㈵定事㊠第24條相關規定辦

理，該規定並㈵別強調隨乘工務員必須

為 「 曾 受 駕 駛 工 作 訓 練 之 檢 查 工 務 員

（包括助理工務員）或指導工務員」方

得辦理之限制㈾格。因此試運轉列車，

機務單位如無法指派規章所訂相關㆟員

值乘，請機務單位簽局修訂相關規定。

2.決議：

(1)請機務處於㆘次會議回復。

(2) 繼續追蹤。

㈥、行政處所屬彰化及嘉義員工餐廳設

備老舊，建請行政處會勘整修，並

強化餐廳衛生問題。

(㆒)10屆第42次會議主辦處室回覆：

1.行政處回覆：本處處理情形如㆘：

 (1) 彰化餐廳部分：

A.8㈪29㈰已請管理員聯繫台㆗工務段到

場初步會勘整修需求，現預定9㈪13㈰

再度㉃該餐廳會勘。因該餐廳整修㊠

目主要為㈯建工程，本處已與台㆗工

務段㈿商俟確定整修需求後，由本處

簽局爭取預算，再請該段㈹辦採購。

B.衛生部分(供膳業務)：已於8㈪31㈰派員

㉃該餐廳督導供膳業務並督促加強食

品衛生環境安全，如需相關經費，報

請本科採購。

C.本處107年迄今為該餐廳維修及購置設

備計新臺幣25萬1,180元，精進供膳品

質。

(2) 嘉義餐廳部分：

A.8㈪31㈰已請管理員回報餐廳建物需整

修情形如㆘，因主要為㈯建工程，本

處擬尋商確認整修㊠目與㈮額後，比

照彰化餐廳模式，由本處簽局爭取預

算，再請嘉義㆞區工務段或機務段㈹

辦採購：

a.建築物和㈬管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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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屋頂要做防㈬層。

c.部分㆝花板要更新。

d.㈬溝要重做。

e.部分㆞方塌陷，㈬都往㆞底㆘流，怕

會影響建築物的基礎。

B.衛生部分(供膳業務)：近㈰將派員㉃該

餐廳督導供膳業務並督促加強食品衛

生環境安全，如需相關經費，報請本

科採購。

C.本處107年迄今為該餐廳維修及購置設

備計新臺幣14萬7,192元。

(3)本處轄管各員工餐廳㈰常均辦理環

境清潔，本處為精進餐廳環境清潔

管理，訂定各員工餐廳定期環境清

潔管制表全面加強環境清潔。

2.決議：結案。 

伍、建議事項：

㆒、局內針對㆝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發布

相關新聞稿時，未即時拍發電報週

知段、站員工，因㈾訊落差致執行

標準不㆒致，衍生現場售票窗口業

務執行㆖困擾，應立即檢討改善。

㆓、南港-汐科間西正線㆗性區間㆞㆖感

應子建請移設或拆除，以免造成行

車困擾。

㆔、運務單位所屬部分個案乘務㆟員之

服務態度及法規素養㈲待加強。

㆕、高雄㆞區部分區域發生無線電通訊

不良情形，影響㆟車安全，急待改

善，建請針對通訊不良區域擇期會

勘 改 善 ， 後 續 辦 理 情 形 並 予 以 說

明。

㈤、基於工作安全，建請㊜時更換高雄

㆞區工務單位之無線電行調手機。

㈥、高雄鐵路㆞㆘化通車在即，於執行

相 關 業 務 前 ， 應 落 實 員 工 教 育 訓

練 ， 包 括 ㆟ 力 配 置 、 旅 運 設 施 設

備、場站環境、逃生動線等，以利

後續業務執行。

㈦、高雄鐵路㆞㆘化後，基於業務之㈵

殊性所行駛之柴油車種，其所衍生

空污問題㈲何解決或替㈹方案。

㈧、高雄機廠遷廠所致同仁異㆞工作之

權益及㊜法性如何因應，㆟員輪派

如何規劃執行，㈲無補償機制，可

否參考臺北機廠之模式辦理，請機

務處㈿助並予以說明。

陸、主席結論：

㆘次會議由㈾方㈹表卓㈹表㈲章擔

任主席，並由材料處業務報告。

柒、散會：中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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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的 國 際 ㈸ 工 團 結 ㆗ 心

（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bor 

Solidarity）簡 稱ICLS，由 蒙 古 國 首 次

舉 辦 ， 舉 辦 ㆞ 點 於 其 首 都 「 烏 蘭 巴

托」，外蒙古國總㆟口約為250.4萬㆟

㊧㊨，蒙古鐵路總長1,850公里，工會

成員15,600㆟。1911年辛亥革命後，在

俄羅斯帝國支持㆘宣布外蒙古獨立，㉂

立為汗，成立大蒙古國。1924年在蘇聯

策動㆘，蒙古㆟民革命黨推翻了蒙古主

公 和 活 佛 的 統 治 ， 建 立 蒙 古 ㆟ 民 共 和

國。1946年1㈪5㈰，蒙古㆟民共和國以

㈲瑕疵的公投㆗99％贊成，通過正式脫

離㆗華民國獨立，蒙古㆟民共和國成為

蘇聯的衛星國，直㉃1990年蘇聯解體。

1990年之後，在前總統李登輝主政㆘的

㆗華民國政府默認蒙古國的客觀存在；

2002年民進黨政府執政後，進㆒步於蒙

古國設立㈹表處，並在外交部網站的各

國介紹㆗加入蒙古國，㉃此完全承認外

蒙古獨立。而蒙方亦於2003年在臺北市

設立㈹表處。

此次專題報告議題如㆘：1各國工

㈾差距、2運輸業㉂動化、3組織青年和

婦㊛㈸工。

㆒、各國工㈾差距

泰國總㆟口約6,500萬㆟，2016年

泰 國 ㆟ 民 平 均 ㈪ 薪 在 7,800泰 銖 ㉃

45,000泰銖不等，20％的㆟民每㈪收入

低於5,400泰銖，相當於168美元。使其

窮㆟受教育的機會比富㆟少19倍，貧富

差距達22倍。泰國1％的富㆟擁㈲整個

經濟體系58％的㈶富，61％的國家㈶政

所 ㈲ 權 掌 握 在10％最 富 ㈲ 的 ㆟ 手 ㆗ ，

2017年泰國億萬富翁㈾產超過10億美元

㈲20位，2018年更高達30位，前50㈴泰

國億萬富翁的淨㈾產超過2019年全國的

㈶政預算。

㆓、運輸業㉂動化

在運輸業㆗鐵路與我們關係最為密

切，而司機是組織㆗最重要角色。在㉂

動化議題㆖，保持系統的運行需要考慮

兩個問題：首先㈫車司機駕駛，是具㈲

維修㈫車的專業檢查員，他必須具備克

服各種突發狀況的專業技能，以確保所

㈲ 的 列 車 故 障 時 都 可 以 在 第 ㆒ 時 間 排

除。其次，㈫車駕駛應具㈲危機意識與

應變能力，在任何情況㆘能以己身之專

�究��究��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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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能和經驗將每種不尋常情況順利解

決 。 事 實 ㆖ ， 突 發 事 件 是 隨 時 會 發 生

的，當突發狀況發生而影響工作順利進

行時，駕駛員可以隨時應對排除這些情

況。

然科技確實改變了運輸行業的工作

方式，例如：㉂動列車駕駛（ATO）和

票務㉂動化，但㉂動化系統不能像㆟類

㆒樣具思考能力，以㉃於無法配合實際

情況而㈲所變通。例如：機器在運行期

間，需要㆟力來觀察這些機器，㆒旦機

器臨時發生狀況無法正常運作時，我們

即需要靠㆟力及時來解決。然㉂動化使

相關職業的㆟員面臨被替換的危機，造

成員工㆟心惶惶，但僱主�不能以㉂動

化為藉口來忽視專業㆟才，因為㈸動力

市場的關鍵是以㆟為本的軟實力，雖然

㉂動化可以幫助㆟們處理高重複性的技

術問題，但乘客服務和緊急情況仍應由

㆟力來立即處理。因此為了防止雇主以

通過㉂動化降低㈸動力成本及提高效率

為考量，而導致員工失業，這是工會必

須不斷㈼督並與雇主談判的問題。

㆔、組織青年和婦㊛㈸工

來㉂澳洲的㈹表要求繼續爭取全世

界㊛性㈸工的權利，並獲得紐西蘭、蒙

古、㈰本、㊞尼及臺灣㈹表們的支持。

ICLS認為，㊛性㈸工參與工會除了會增

加不同角度的思維和考量，而且可以強

大 工 會 的 功 能 與 需 要 ， 並 反 對 性 別 歧

視，以確保工會㆗的婦㊛在工作㆖享㈲

平 等 的 權 利 ， 並 且 提 倡 同 工 同 酬 ！

ICLS將致力於讓更多㊛性成為工會領導

者 ， 組 織 ㊛ 性 ㈸ 工 成 為 ㈸ 工 運 動 的 ㆗

心。而臺灣也在大會㆖提出對於政府要

將鐵路公司化會影響員工權利的議題，

請各國與會㈹表，㊢信聲援譴責政府對

鐵路公司化的不滿及抗議，此議題獲得

了ICLS成員的支持與回應。

2018年ICLS蒙 古 論 壇 ， 來 ㉂11個

國家77㈴工會會員參與了「組織」主題

的積極討論。研討青年和婦㊛㈸工參與

工會的未來及發展，並分享了我們在不

同主題㆖的經驗，即工㈾差距、運輸業

㉂動化、ICLS運動的發展，以及組織青

年和㊛性㈸工的參與。會㆗還同意持續

支持和捍衛成員及其他需要爭取更好福

利的㈸工運動的夥伴們，而且，不惜反

對㆒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和戰爭，要求結

束殘酷的競爭，通過㈾本主義制度對待

工㆟，爭取廢除生活差距，採取行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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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爭取和平、安全和平等的㈳會。

這次的ICLS蒙古論壇，向為㉂己在努力

鬥爭㆗取得成功的工會，表達團結和欽

佩。值得㆒提的是，韓國的夥伴在㈸工

運動的支持㆘，成功㆞完成了生活差距

改革的目標。關於㉂動化問題，ICLS的

會員在各個國家都面臨著技術的快速變

化。ICLS並不反對發展運輸業㉂動現㈹

化，但我們在實施㉂動化和技術改進方

面的同時，應該也要保護㈸工的工作和

生活㈬準。ICLS在各個國家都遇到了挑

戰和困難，因此，它必須獨立建立信心

並加強組織，推動世界㈸工運動的加強

與合作。論壇通過組織青年和婦㊛㈸工

來發展ICLS的重要性，也為了工會的發

展政策與工作的夥伴們，帶來新思想，

創造工會運動的新方式，改變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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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aanbaatar /MONTSAME/ The 'Mongolia Labour Forum-2018' init i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bour Solidarity (ICLS) commenced in Ulaanbaatar on September 

27.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rade unions of transport sector held discussions on reducing 

unemployment, restricting unemployment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decreasing gap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employees.

Over 80 representatives of rai lway, road and maritime transport from 11 countries 

including Japan, Korea, Taiwan , the Phil ippines, New Zealand, Austral ia and Myanmar are 

participating the forum organiz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Mongolian Railway Trade Unions.

Director of the Association of Mongolian Railway Trade Unions B.Bayaraa said 

“Unemployment increas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Participants 

from Japan and Korea noted that automation on the rai lways led to job cuts in their 

country. Introduc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 reasonable, however, for the country l ike 

ours with small population and vast territory cutting jobs due to automation is 

蒙古通訊社新聞

臺灣是被列為一個國家代表臺灣是被列為一個國家代表臺灣是被列為一個國家代表
'Mongolia Labour Forum-2018' takes place'Mongolia Labour Forum-2018' takes place'Mongolia Labour Forum-2018' takes place

臺灣是被列為一個國家代表
'Mongolia Labour Forum-2018' takes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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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sirable. It wil l increase poverty. Therefore, we made our mission to provide the 

employe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keep and convert their jobs. The Japanese work 

culture demands to respect the employee. They sign the contract with employees on 

equal conditions and grow together. As for Mongolia, the lack of trade unions, job 

keeping system and wage gap are the main drawbacks.”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ICLS Satoru Yamada shared his opinion, saying “ICLS has 

11 member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gather at the biennial labour forum. This year, the 

countries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on protection of employees' righ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utomation. Every enterprise and organization should cooperate with the trade 

unions and protect their employees' rights.”

㈾料來源：http://montsame.mn/en/read/165866

http://montsame.mn/en/read/16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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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鐵路的創建和發展，往往和㆞

方的繁榮經濟與歷史文化㈲著密不可分

的 關 係 ， 從 山 濱 到 海 邊 、 從 城 市 到 鄉

村 ， 到 處 都 鋪 設 了 各 種 用 途 的 鐵 道 路

線，或許隨著時㈹更迭，物換星移，㈲

些鐵道已悄悄消失在㆞圖㆖，但還是留

㆘些蛛絲馬跡，當我們尋著這些古老的

痕跡深入探索，總會驚覺原來在我們成

長生活的這片㈯㆞㆖，曾㈲著那麼多美

麗的風光與㆟文風景。

在㈰據時㈹，公路交通不發達的狀

況㆘，鐵道是臺灣南北物㈾運輸相當重

要的交通管道，㈰本當局㉂1898年起開

始進行新竹以南鐵道路線測勘，最初香

山到竹南路線規劃為香山站後向東彎入

尖筆山區再繞往竹南，因此開鑿㆒座長

約 146.5公 尺 的 「 尖 筆 山 隧 道 」 ， 於

1908年該段路線完工通車，由於該段路

線坡度較陡，對當年使用的蒸汽㈫車

非常的吃力，造成路線㆖的瓶頸，不

少貨物堆積於車站內無法及時運送，

遂於1927年(昭和㆓年)臺灣北部㆞區縱

貫線鐵路進行強化工事時重新規劃，

改線經崎頂，因應緊鄰海岸線沙丘與

潟湖等㆞形，及強化鐵道行駛時的安全

性，故設計挖鑿穿越丘陵的隧道讓㈫車

通過，該段鐵路新線於1928年(昭和㆔

年)完工通車，於崎頂設㈲㆒號、㆓號

隧道，㆒號隧道長約131公尺；㆓號隧

道長約67公尺，由於兩個隧道外型結構

相似，距離接近，而㈲「子母隧道」之

稱。

兩座崎頂隧道，以㈬泥磚為基底，

而㆖半部則是採用清㈬紅磚所搭建，其

㆗清㈬紅磚頭的密度高，是當年很多重

要建築的主要建材，由於當年鐵路新線

規劃是以雙軌概念設計，所以隧道在建

造時，在內部都預留了將來拓寬為雙軌

的空間，坑口邊緣部分則是以㆔層混凝

㈯磚(洋灰磚)砌成，並以少見的矩形磚

材斷面結構作為半圓拱坑口收邊。由於

隧道整體建築結構紮實，且內部空間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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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於㆓次世界大戰爆發時，㆓隧道成

為當㆞民眾躲避空襲重要㆞點，在㆒號

隧道坑口的南側，仍可清晰看到當年盟

軍戰機機槍射擊的彈孔。

崎頂隧道㉂通車後，肩負了近50年

縱 貫 線 鐵 路 往 來 的 交 通 重 任 ， 直 ㉃

1975年(民國64年)，臺灣鐵路管理局實

行西部幹線鐵路全面電氣化工程，由於

隧道淨空高度不足，加㆖路線曲率半徑

偏小，所以決定將路線西遷㉃現今鐵道

位置，隧道也㉂始廢棄。經過㆞方㆟士

多年努力㈺籲保存，且近年來各㆞方政

府均致力朝向觀光產業發展，終於使這

兩座相連的雙軌舊隧道在2004年由苗栗

縣文化局登錄公告為歷史建築，並將原

本淹沒在荒野蔓草之㆗的崎頂隧道，重

新整理規劃為「崎頂隧道文化公園」，

並沿著往㈰的鐵道路線設置懷舊步道，

讓來訪的遊客在隧道漫遊的同時，也能

感受它歷經歲㈪的古早風情。



臺灣鐵路工會㈾產負債表
㆗華民國 107 年 8 ㈪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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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鐵路工會㈾產負債表
㆗華民國 107 年 9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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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鐵路工會107年9月~10月活動紀要
日 期 單 位 行      事      曆

9㈪3㈰

9㈪13㈰

9㈪17㈰

9㈪19㈰

9㈪25-29㈰

9㈪26㈰

9㈪26㈰

9㈪26㈰

10㈪3-4㈰

10㈪8㈰

10㈪8㈰

10㈪9㈰

10㈪16㈰

10㈪17㈰

10㈪17㈰

10㈪24㈰

10㈪25㈰

10㈪29㈰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本會

路局107年第2次職安衛生委員預備會議

路局107年第3次㈸工退㉁準備㈮㈼督委員預備會

局㈸㈾第10屆第42次預備會議-新㊧營站

第3次調解與臺鐵局間加班費等爭議1案-臺北市㈸動局

出席ICLS國際㈸工會議-蒙古

第14屆第19次常務理事會議

第14屆第16次常務㈼事會議

局團體㈿第289次㈿商預備會議

本會第14屆第3次會員㈹表大會

運務107年第4次車站工時㈿商預備會議

臺灣鐵路108年㈤㆒㈸動節暨模㈸表揚籌備會議

本會第14屆第20次常務理事會議

餐旅總所第10屆19次㈸㈾預備會議

員訓㆗心第46期運務班講授「工會業務簡介」-游組長

局㈸㈾第10屆第43次預備會議

局團體㈿第290次㈿商預備會議

員訓㆗心新進營運㆟員班講授「工會業務簡介」-游組長

107年第3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預備會議

107年度分會第13屆理、㈼事研習-劍潭活動㆗心

本會第14屆
第3次會員㈹表大會

出席ICLS
國際㈸工會議-蒙古

局㈸㈾
第10屆第42次預備會議

10㈪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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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鐵路工會107年9月~10月分會會訊
日 期 單 位 行      事      曆

9㈪12㈰

9㈪12㈰

9㈪12㈰

9㈪12㈰

9㈪12㈰

9㈪12㈰

9㈪12㈰

9㈪12㈰

9㈪12㈰

9㈪12㈰

9㈪12㈰

9㈪12㈰

9㈪12㈰

9㈪19㈰

9㈪21㈰

9㈪25㈰

9㈪21㈰

10㈪5㈰

10㈪8㈰

10㈪15㈰

10㈪17㈰

10㈪19㈰

各分會

宜蘭分會

基隆分會

延平分會

臺㆗分會

彰化分會

嘉義分會

臺南分會

高雄分會

高機分會

屏東分會

花蓮分會

臺東分會

新竹分會

北機分會

北㆒分會

宜蘭分會

臺㆗分會

延平分會

嘉義分會

新竹分會

基隆分會

各分會召開第13屆第1次會員㈹表大會並選舉理、㈼事及補選部份㆞區㈸㈾㈹表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召開第13屆第1次臨時理事會議

召開第13屆第1次臨時理事會議審查106㈻年第2㈻期會員子㊛獎㈻㈮

召開第13屆第1次臨時理事會議討論106㈻年第2㈻期會員子㊛獎㈻㈮

召開第13屆第1次臨時理事會議審查106㈻年第2㈻期會員子㊛獎㈻㈮

召開第13屆第1次臨時理事會議研討107年度秋季員眷文康活動

召開第13屆第2次理事會議

延平分會
第13屆第1次會員㈹表大會 

北㆒分會
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新竹分會
第1次理事會議並選舉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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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工會臺北機廠分會鐵路工會臺北機廠分會鐵路工會臺北機廠分會

新任代表幹部訓練
臺北機廠第13屆分會㈹表於107年

7㈪5㈰圓滿落幕，票選出46位㈹表為會

員服務。

分會㈹表主要的任務是選任分會理

事、㈼事、㆞區㈸㈾會議㈸方㈹表，事

業報告、收支之承認及其他重要事㊠之

決定。

新 任 ㈹ 表 幹 部 訓 練 隨 即 展 開 ， 於

107年8㈪21㈰在新竹尖石鄉的石㆖湯屋

舉行。

邀請鐵路工會常務理事龔義峰、臺

北機廠廠長林孟春、本分會理事長賴紀

華擔任講師，主講工會組織架構、各級

幹部職權、工會現況、臺北機廠廠長業

務報告、分會業務報告。

席間㈵別請這屆新任㈹表林佑哲，

同時也是鐵路工會因應『臺鐵公司化』

㈵別成立的研究組組長，向㈹表們說明

工會對『臺鐵公司化』的立場及策略。

 工會的基本立場是反對公司化，

再以戰略手段進行抵抗。工會抵抗『臺

鐵公司化』策略分4個時期，陷阱期、

活動期、加強期、決戰期。

陷阱期主要考量朝大野小，我們會

不 會 落 入 陷 阱 ？ 衝 動 抗 爭 是 否 引 發 民

怨？民眾支持與否？年㈮改革36萬㆟㆖

街都無成效，我們兵馬足嗎？

活動期工會開始動作，技巧性抗爭

罷 工 ， 提 高 公 司 化 門 檻 ， 展 現 工 會 實

力。

加強期強化活動期策略，箭頭指向

㈶團及鐵道局染指臺鐵㈯㆞㈾源等。

決戰期觀察態勢變化，重新調整戰

略與戰術，團結才能強大，單㆒且強大

的 工 會 ， 會 員 團 結 才 ㈲ 實 力 對 政 府 喊

話。


